
澎湖航空站二樓外候機室文化藝廊場地使用須知 

一、澎湖航空站（以下簡稱本站）為提供藝術品展出，提高藝術創作

及欣賞水準，並充分使用展覽場地，特提供二樓外候機室文化藝

廊為展覽場地。 

二、本須知所稱藝術品包括平面或立體之美術品及文物，非關藝術之

展覽宣傳、商品等恕不受理申請。 

三、本文化藝廊場地申請使用暫不收費，但申請展覽者，不得擅自移

動場所設施或損壞建築物設備，如有毀壞，應予回復原狀。 

四、申請展覽者，應填具澎湖航空站文化藝廊場地使用申請書（附件

一），並附作品照片或輸出影像四張以上，及說明相關參展經驗，

於申請展出日期前一個月前送至本站審查，俾排定展出時間。 

五、每次展覽期間，以一個月為原則，若次月以後無申請展出者，得

展延展出期間，本站得視展出情形，並經申請展覽者同意後，調

整展延期間。 

六、申請展覽經排定展出日期，未能展出者，應於一個月前通知本站

取消檔期，否則二年內不得再度申請。 

七、展覽場地由展出者自行佈置，於展出前一日下午完成，展覽期間

應於展出之最後一日上午自行撤回展品，展品逾期未領回，本站

不負保管責任；有關展覽場地佈置倘有影響旅客安全及動線、整

體美觀等情形，經本站督導後，申請展覽者須配合調整。 

八、展出作品不得標價及其他方式之商業行為，如有違反者除即日退

展外，二年內不接受該團體或個人之展出。 

九、展出場地內，除展覽海報、作品及其說明資料牌外，不得張貼與



展覽無關之宣導資料。展覽海報應自行製作；說明資料牌須統一

使用本站格式（附件二），並加附透明壓克力牌架；有關說明牌

牌架及掛圖器得由申請展覽者向本站申請借用並簽具借據（附件

三），俟展覽活動結束後歸還本站。 

十、展出藝品之包裝、運送、保險由展出者自行負責，展品若有損壞、

遺失本站不負賠償責任，並應填具切結書（附件四）。 

十一、本站得於展覽期間，如因航空站民航政策整體規劃或特殊原因

須收回場地時，得於一個月以前以書面通知申請人。 

十二、本須知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修正補充之。 

十三、本須知簽奉航空站主任核准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澎湖航空站文化藝廊場地使用申請書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使用日期 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展覽地點 

及型式 

展覽位置如附圖： 

□Ａ區：立體作品      □Ｂ區：立體作品 

□Ｃ區：平面作品      □Ｄ區：平面作品 

□Ｅ區：平面作品            （可先行洽詢檔期） 

展覽名稱  

展覽摘要 
 

 

（請附作品照片或輸出影像四張以上，並說明相關參展經驗） 

作品型態                    

作品數量  

作品尺寸  

申請人：               連絡電話：                  (簽章) 

聯絡人：                 行動電話： 

地  址： 

注

意

事

項 

1. 航空站得派員不定時至活動現場督導，若有發現未遵守相關規定，將停

止使用本展覽活動場地。 

2. 展覽活動結束後，將場地清潔回復原狀交予本站（包含膠痕之清除）。 

3. 下列黑色框內由航空站填寫，申請單位(人)請勿填寫。 

4. 其他： 

審 

查 

意 

見 

1.同意申請。 不同意申請： 

2.進場佈置時間：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3.使 用 時 間：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4.場地復原時間：     年    月    日前。 

5.其他： 

    承辦人                       組長               

附件一 



 

 

 

 

 

 

 

 

 

 

 

 

 

  

 

 

 

 

 

 

 

 

 

 

 

 

 

 

 



 

 

 

 

 

 

 

 

 

 

 

 

 

 

 

 

 

 

 

 

 

 

 

 

 

 

 

 

 

 

 

 

 

 

 

 

 

 

 

 

 



 

 

 

 

 

 

 

 

 

 

借  據 
 

  本人          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於交通部民用航空局澎湖航空站辦理「          

」展覽，須借用貴站壓克力牌架＿＿＿＿個、掛圖器＿＿＿

＿個，保證於展覽結束時歸還貴站，特立此據，以為憑證。 

 

此致  交通部民用航空局馬公航空站 

 

 

 

    借用人： 

    連絡電話： 

    連絡地址： 

 

 

 

附件三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切  結  書 
 

  本人          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於交通部民用航空局澎湖航空站辦理「          

」展覽，本檔次個展期間，展出藝品之包裝、運送、保險由

本人自行負責，如作品本身、畫框及相關項目，不論何種因

素，遭受破損，由本人自行負責，不請求交通部民用航空局

馬公航空站負擔任何相關賠償事宜。 

 

此致  交通部民用航空局澎湖航空站 

 

 

 

展覽藝術家簽章: 

 

 

 

附件四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